
苏 州 大 学 

苏大设备 [2008] 2 号 

 

关于印发《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业经校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试

行） 

 

 

               苏 州 大 学 

             二○○八年五月十四日 

 

 

 

 

 

 

 

 

 

 



主题词:设备 管理 办法 印发 通知 

抄送：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工会、团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08 年 05 月 14 日印发 

 

校对：潘新法 

 
 

附件：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随着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工作的迅

速发展，大型仪器设备日益增多，为进一步加强仪器

设备的合理配置，减少重复购置和资金浪费，促进大

型仪器设备的专管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仪器设备的

使用效率，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校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行

校级和院（部）级两级管理。学校分析测试中心为校

级共享平台。 

  第三条 为了鼓励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学校设立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基金（以下简称“共享基金”），

主要用于共享仪器设备的测试耗材费、维护费及对共

享单位的奖励，专款专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成立“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

长由分管校长担任，其成员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财务处、科学技术处、分析测试中心等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公

室” （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 

  第五条 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有关专家对

共享仪器设备进行审核论证、编制共享基金年度预算、

核发基金、组织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做好相

关信息统计与年度工作总结。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六条 各院（部）应将大型仪器设备进行整合，

建立院（部）级共享中心（中心实验室）；可依托重

点实验室、校级研究机构建立共享中心。 

  第七条 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单价在 10 万元以上，可供 2 个（含 2 个）以

上学科（学院）使用的大型仪器设备；或通用性很强

且单价在 5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 

  2、仪器设备管理单位有指定的设备管理人员，并

有较高水平的专职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维护与操作； 



  3、仪器设备性能稳定，运行良好，在满足本单位

教学、科研规定机时外尚有空余机时。 

  第八条 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认定 

  1、各院（部）向办公室提交《苏州大学大型仪器

设备开放共享申请书》（见附件一），办公室组织有

关专家对申请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进行论证，提出初

步意见报领导小组审定。确定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网上公布。 

  2、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学院（部）未申请共

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学校将在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

的，经领导小组审定后，予以共享。 

  第九条 使用共享仪器设备时须提前与相关管理

人员预约，并填写《苏州大学共享仪器使用申请单》

（一式三联），确定使用日期；仪器设备管理单位应

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相关任务。  

  第十条 共享基金的管理 

  1、各院（部）在每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前，根据《苏

州大学共享仪器使用申请单》，将当年度的耗材费、

维护费及机时数等统计汇总后，交办公室。 

  2、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确认各院（部）

的耗材及相关费用，并根据学校设备开放共享基金总

额，提出分配建议，报领导小组批准。 



  第十一条 设备开放共享单位必须履行以下承诺 

  1、为用户保守技术秘密； 

  2、按时完成用户的测试及相关任务； 

  3、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分析测试结果和规范的分析

测试报告； 

  4、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考核 

  1、办公室负责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管理的考

核。《苏州大学共享仪器使用申请单》可作为对各院

（部）设备开放情况进行年度考核的依据，以及对设

备操作人员核算工作量的凭证。 

  2、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和管理工作情况是核定单位

实验技术岗位编制，实验室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年度

考核与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三条 奖惩  

  1、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利用率高的单位，学

校在分配共享基金时优先提供维护费和奖励。 

  2、管理人员如拒不承担院（部）安排的测试等任

务，年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第； 

  3、因操作人员失职造成测试数据错误，给用户造

成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者，年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

第，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4、为用户提供虚假检测数据者，年终考核不得评

为合格及其以上等第。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一：《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申请书》 



 


